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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異常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103年 10月 23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11月 3日本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6月 5日本校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2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目的： 

所謂異常事件，是指可由一般人常理經驗觀察後，認屬異於平時、常

態的狀況；由於此類狀況發展具有高度不可預測性，因此平時亟需藉由校

內人員主動關注、發掘與本校有關的異常狀況，以期在事件發展之初即予

掌握處理，避免態勢擴大，進而造成權責單位處理負擔。 

為使本校各單位主管人員瞭解異常事件類別，鼓勵大家主動關心校內

相關事務，並暢通校內各單位主管人員與首長（或相關決策主管）間之異

常事件通報管道，以即時掌握各單位發覺之異常狀況，進而研判其發展態

勢，並會同相關單位應變處理，以減少甚至是避免不可預期之爭端，爰訂

定本作業要點。 

二、 名詞定義： 

(一) 異常事件：一般人常理經驗判斷認知之不同於平時、常態的狀況，且

不分輕重緩急。 

(二) 通報對象：即發現異常事件的各單位主管或人員。 

(三) 受理單位：接收通報事件，並負責評估、處理的單位。 

(四) 權責單位：對異常事件負有處理責任，以及與該事件相關的單位，均

屬之。 

三、 適用範疇： 

(一) 與本校教職員生有關之人身安全違常狀況。 

(二) 與本校環境、財物設備、周邊設施有關之違常狀況。 

四、 適用時機：各單位於平日上班時段發現有異常事件時，應按本作業要點進行

通報作為；至於平日下班、例假日等時段，優先適用軍訓暨校安中心現行異

常事件通報與處理規範。 

五、 事件分類與受理單位： 

(一) 特定事件（詳如附表一）：秘書室。 

(二)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以下簡稱校安事件，詳如附表二）：軍訓暨校安

中心。 

(三) 除以上分類之外，其他具有以下性質之項目（受理單位：軍訓暨校安

中心）： 

1. 警示監測設備失能，有危安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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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內重大財物損失。 

3. 其他可能危及人安、物安之異常狀況。 

(四) 受理單位及聯絡電話，如附表三。 

六、 通報流程： 

(一) 本校各單位主管及人員發現異常事件時，如屬校安事件或其他類別之

異常事件，通報軍訓暨校安中心；如屬特定事件，通報秘書室。通報

單位盡量先行查證異常事件之具體資訊；如有查證困難時，應即通知

軍訓暨校安中心派員至現場瞭解狀況。 

(二) 單位通報異常事件時，原則以電話為之，以兼顧便利性與即時性，通

報內容至少應包含以下要素： 

1. Who（事件主體）：誰做的？對何人或何物產生影響？ 

2. When（事發時間）：何時發生？或何時發現？ 

3. What（事件描述）：發生什麼事？ 

4. Where（事發地點）：何處發生？ 

5. Why（事發主因）：為何發生本次異常事件？ 

6. How（如何處理）：初步處理作為為何？ 

(三) 受理單位應填寫紀錄表（格式如附表四）或同性質之表單，並通知權

責單位介入處理。如有涉及跨單位之權責分工疑義，應先行協調主責

與輔助單位；若協調未果，應即通報秘書室介入協調，以釐清權責歸

屬。 

(四) 上開通報作為之標準作業流程，請參閱「附件、國立屏東大學異常事

件通報標準化作業流程」。 

七、 訓練、監督與考核作為： 

(一) 為加強本校行政人員對於異常事件之警覺性，並熟稔異常事件之通報

程序與應變處理作為，由秘書室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與研習課程，俾增

進同仁靈敏應變，並使通報機制運作順遂。 

(二) 校內人員通報之案件，經認定因通報資訊得以事先防杜、乃至消弭校

園危機事件者，從優敘獎。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錄、異常事件通報與處理範例（內容將持續新增） 

 

本規章負責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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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特定事件分類表 

事件類別 發生態樣 事件概述 權責分工與處理原則 備註 

輿情事件 

負面報導 

⚫ 輿論媒體、廣告、文宣品對本校或所屬

教職員生之負面或不實批判報導。 

⚫ 通報單位：將所見負面時報導通報至軍訓暨校安中心與秘書室，由受

理單位轉知各權責單位。 

⚫ 權責單位： 

1. 事件相關單位（人員所屬單位）：提供相關訊息，必要時，應協助

權責單位辦理後續應變作為。 

2. 學生事務處：遇有本校學生之負面報導時，進行事發學生之資訊蒐

集、事件處理與輔導。 

3. 總務處：遇有與本校環境之負面報導時，進行規劃應變作為。 

4. 人事室：遇有本校教職員之負面報導時，進行案內人員之資訊蒐集、

事件處理與輔導，將處辦情形通報秘書室，並副知事發單位。 

 

記者採訪 

⚫ 新聞媒體記者或校外人士非預約性之

致電詢問或到校採訪。 

⚫ 通報單位：接獲記者非預約致電詢問時，先予表明本校一律由主任秘

書對外發言，並記錄其所詢問題與聯絡資訊後，通報秘書室。 

⚫ 總務處：駐衛警或保全人員應隨時注意訪客，遇有表明記者身分，或

疑似記者之校外人員，先以電話通報秘書室，由該室派員前去接送；

遇有強行進入者，毋須強制攔阻，惟仍需關注其動向。 

⚫ 秘書室：接獲通報後，依序通知副校長、主任秘書與權責單位，並派

員接待來訪人士。 

 

遊說案件 

⚫ 民意代表或民間團體致電或到校關切

與本校具有利害關係之議題。 

⚫ 通報單位：接獲外界遊說與利害關係議題（舉如：人事推薦、廠商採

購案）時，統一轉由權責單位負責人回應，並進行事件通報。 

⚫ 權責單位：接獲外界關切與經辦業務有利害關係之議題後，將關切對

象、事由與回覆情形通報秘書室。 

 

外界關注事件 上級交查案件 

⚫ 上級或業務主管機關致電或來函交查

或請本校協助瞭解之負面事件。 

⚫ 通報單位：接獲上級或業務主管機關洽詢，先行瞭解事件緣由，並轉

由權責單位處理。 

⚫ 權責單位：接獲上級或業務主管機關來函或電洽經辦業務時，對於需

再行瞭解而未能即時回覆之事件，應予記錄其所詢事由及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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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類別 發生態樣 事件概述 權責分工與處理原則 備註 

後，通報秘書室。 

檢舉案件 

⚫ 外界檢舉與本校教職員生有關之違法

或不當情事。 

⚫ 通報單位：接獲有關教職員之檢舉情資時，送由人事室兼辦政風業務

同仁處理，並通報秘書室；如事件涉及秘書室承辦主管、人員，或與

該室主管、人員有利害關係時，則逕行向上通報其主管。如係接獲有

關學生之檢舉情資時，送請學生事務處瞭解，並通報秘書室。 

校外人士集會行

為 

⚫ 校外人士在校內或校園周邊之陳情、集

會或抗議事件。 

⚫ 通報單位：將所見之陳情、集會或抗議情事通報秘書室，並轉知權責

單位。 

⚫ 權責單位： 

1. 事件相關單位：瞭解反映事件之緣由，如非屬本校業管職權，聯絡

校外相關機關（構）協助處理；遇有面見校內決策主管之需求時，

通知秘書室協助安排。 

2. 總務處：駐衛警或保安人員發現有在校內或學校周邊進行集會活動

時，先予瞭解其身分並評估其安全性，如有人身危安之虞，引導至

合宜地點，避免產生人員傷亡事件，並通報秘書室；遇有非理性行

為時，通知軍訓暨校安中心到場處理，並評估應否協請當地警察機

關處理。 

3. 秘書室：遇有權責單位或通報單位反映校外人士有面見校內決策主

管之訴求時，評估其必要性，並安排合宜人選接見。 

陳情或抗議事件 
本校教職員生集

會行為 

⚫ 本校教職員生在校內或校園周邊舉辦

之集會活動。 

⚫ 通報單位：發現或接獲本校教職員生在校內公開場合或校園周邊舉辦

集會活動之資訊時，先瞭解其身分與訴求意旨後，通報秘書室，並副

知軍訓暨校安中心前往處理。 

⚫ 權責單位： 

1. 事件相關單位（人員所屬單位）：瞭解反映事件之緣由，如非屬本

校業管職權，聯絡校外相關機關（構）協助處理；遇有面見校內決

策主管之需求時，通知秘書室協助安排。 

2. 總務處：駐衛警發現本校教職員生在學校周邊進行集會活動時，應

予瞭解其身分並評估其安全性，如有人身危安之虞，應引導至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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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類別 發生態樣 事件概述 權責分工與處理原則 備註 

地點後，通報秘書室，並副知軍訓暨校安中心前往處理。 

3. 學生事務處：接獲學生申請於公開場合集會之需求時，先予瞭解其

活動目的，並說明學校應遵守行政中立之立場後，通報秘書室，並

持續關注活動辦理情形；接獲本校學生未經申請即在校內公開場合

或學校周邊進行集會活動時，亦同前述原則辦理。 

4. 人事室：接獲本校教職員在校內公開場合或學校周邊進行集會活動

時，應予瞭解其活動目的，如屬泛政治性集會，則告知應本校堅守

行政中立之立場，如有特定訴求，則協助其與權責單位協調討論。 

來源不明之爭議

文宣 

⚫ 校內公共場所發現有政治性、引發族群

對立、攻訐他人等爭議性文宣、標語及

傳單。 

⚫ 通報單位：發現有人發送足具引發爭議之文宣時，應即通知軍訓暨校

安中心，必要時，亦得索取單張留存。 

⚫ 軍訓暨校安中心： 

1. 獲報有人發送爭議性文宣時，應即前往瞭解其發送意圖，如係本校

教職員或學生，則分別通知人事室或學生事務處派員前來協同處

理。 

2. 獲報校內公共場合張貼有爭議性文宣時，應即前往拍照保存事證，

並將之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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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校安通報事件類別、名稱、屬性及等級一覽表 
主類別 一、意外事件 二、安全維護事件 三、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四、管教衝突 五、兒少保事件 六、天然災害 七、疾病事件 八、其他     

次
類
別
（
事
件
名
稱
） 

(交通意外事件) 
校內交通意外事件 
校外教學交通意外事件 
校外交通意外事件 
(中毒事件) 
食物中毒 
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中毒 
其他化學品中毒 
(自傷、自殺事件) 
攜子自殺 
學生自殺、自傷 
教職員工自殺、自傷 
(溺水事件) 
(運動、休閒事件) 
運動、遊戲傷害 
墜樓事件(非自殺) 
山難事件 
(實驗、實習及環境設施事件) 
實驗、實習傷害 
工地整建傷人事件 
建築物坍塌傷人事件 
工讀場所傷害 
因校內設施（備）、器材受傷 
(其他意外傷害事件) 
其他意外傷害事件 

(火警) 
校內、外火警 
(人為破壞事件) 
校內設施(備)遭破壞 
爆裂物危害 
(校園失竊事件) 
校屬財產、器材遭竊 
其他財物遭竊 
(糾紛事件) 
賃居糾紛、交易糾紛、網路糾紛 
(校屬人員遭侵害事件) 
遭殺害、強盜搶奪、恐嚇勒索、擄
人勒贖、其他暴力傷害、外人侵入
騷擾師生等事件 
(資訊安全) 
遭外人入侵、駭客攻擊、破壞學校
資訊系統 
(詐騙事件) 
遭詐騙事件 
校屬人員遭電腦網路詐騙事件 
 (性侵害事件(18 歲以上)） 
性侵害屬(或非屬)性平法事件 
(性騷擾事件(18 歲以上)) 
性騷擾屬性平法事件 
性騷擾非性平法事件 
(其他校園安全維護事件) 
其他校園安全維護事件 

(霸凌事件) 
反擊型霸凌、性霸凌、肢體霸凌、關係霸
凌、言語霸凌、網路霸凌 
(暴力偏差行為) 
械鬥兇殺、幫派鬥毆、一般鬥毆、飆車、疑
涉性交易 (18 歲以上)等事件 
(疑涉違法事件) 
疑涉殺人、強盜搶奪、恐嚇勒索、擄人綁
架、偷竊案件、賭博事件、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事件、妨害秩序、妨害公務、妨害家庭、 
縱火、破壞、電腦網路詐騙犯罪等事件 
其他違法事件 
(藥物濫用事件) 
疑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干擾校園安全及事務) 
學生騷擾學校典禮事件 
學生騷擾教學事件 
入侵、破壞學校資訊系統 
學生集體作弊 
離家出走未就學(高中職(含)以上) 
 (其他校園暴力或偏差行為) 
其他校園暴力或偏差行為 
幫派介入校園 

(親師生衝突事件) 
師長與學生間衝突事件 
師長與家長間衝突事件 
體罰事件 
學生抗爭事件 
(校務行政管教衝突事件) 
行政人員與家長間衝突 
行政人員與學生間衝突 
(其他有關管教衝突事件) 
其他有關管教衝突事件 

(法定通報兒少保護事件) 
遭身心虐待 

遭遺棄 

剝奪或妨礙兒少接受國民教育
之機會 

其他遭受傷害之情形 

有立即危險或危險之虞 

充當不正當場所之侍應 

其他（遭性騷擾） 

(性侵害事件) 
性侵害屬性平法事件 
性侵害非性平法事件 
(性騷擾事件) 
性騷擾屬性平法事件 
性騷擾非性平法事件 
(疑涉性交易事件) 
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
例 

(高風險家庭) 
高風險家庭 

(藥物濫用事件) 
與毒品管制藥品相關案件 

(其他兒童少年保護事件) 
在外遊蕩、出入不正當場所、
離家出走三日內、其他兒童少
年保護事件 

(一般天然災害) 
風災 
水災 
震災 
山崩或土石流 
雷擊 
(環境災害) 
入侵紅火蟻 
(其他重大災害) 
其他重大災害 

(法定疾病) 
法定疾病(腸病毒) 
法定疾病(結核病) 
法定疾病(猩紅熱) 
法定疾病(百日咳) 
法定疾病(水痘) 
法定疾病(登革熱) 
法定疾病(SARS) 
法定疾病(流感併發
重症) 
法定疾病(新冠肺炎) 
法定疾病(其他) 
 (一般疾病事件) 
一般疾病 
一般疾病(紅眼症) 
一般疾病(流感) 
一般疾病(H1N1 新型
流感) 
 

(校務相關問題) 
教職員間之問題 
總務問題 
人事問題 
行政問題 
教務問題 
(其他的問題) 
其他問題 

等
級
區
分
說
明 

甲
級 

1.校內、外意外致學校所屬人員
或瀕臨死亡。 

2.集體性（3 人以上）傷亡、中毒
送醫。 

3.山難事件。  
4.實驗室化學品致人員傷害。 
5.其他可能受媒體關注意外事
件。 

 

1.人為災害致學校所屬人員死亡或
瀕臨死亡 

2.學校設施、財產嚴重損失（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3.校內火警導致人員受傷。 
4.校內爆裂物事件。 
5.教職員工生遭綁架勒索、暴力威
脅等重大事件。 

6.性侵害、性騷擾確認案件。 
7.其他可能受媒體關注之安全維護
事件。 

1.學校所屬人員暴力或偏差行為導致人員死
亡或瀕臨死亡。 

2.學校所屬人員暴力或偏差行為導致學校設
施、財產嚴重損失（新臺幣 100 萬元以
上）。 

3.學校所屬人員參與集體性（3 人以上）犯
罪或造成傷亡。 

4.學校所屬人員嚴重犯罪或犯重大刑案者。 
5.學校所屬人員涉妨害性自主或妨害風化罪 
6.學生偏差行為經防制霸凌因應小組確認為
霸凌案件。 

7.其他可能受媒體關注之暴力或偏差行為。 

1.管教衝突導致學校所屬人
員死亡或瀕臨死亡。 

2.嚴重衝突與抗爭足以影響
學生學習或引發媒體、社
會關切及不安之虞者。 

3.有外力鼓動、介入學生運
動或抗爭之虞者。 

4.學生或家長毆打師長事
件。 

5.其他可能受媒體關注之管
教衝突事件。 

1.校屬學生遭侵害致死亡或瀕
臨死亡。 

2.家庭或犯罪事件，足致學生
心理重創者。 

3.其他可能受媒體關注之兒童
及少年保護事件。 

1.風、水、震等天然災害
致學校所屬人員死亡或
瀕臨死亡。 

2.造成學校嚴重損失（新
臺幣 100萬元以上）需
緊急救助。 

3.其他可能受媒體關注之
天然災害事件。 

1.法定傳染性疾病。 
2.其他可能受媒體關
注事件。 

1.校務行政問題，
足以影響學生學
習或引發媒體、
社會關切及不安
者。 

2.其他事件致校屬
人員死亡或瀕臨
死亡。 

3.可能受媒體關注
之其他事件。 

乙
級 

1. 校內、外意外致學校所屬人員
重傷者。 

2. 自殺自傷無生命危險者。 
3. 屬個案偶發輕微性中毒或實

驗室化學品外洩可妥善處理，
未造成人員傷害。 

1.人為災害致學校所屬人員重傷。 
2.人為災害破壞致具體損失 (新臺
幣 1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 

3.校園網路資訊系統遭破壞、侵入。 
4.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案件。 

1.學校所屬人員暴力或偏差行為導致人員重
傷亦或致具體損失(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未達 100 萬元)。 

2.學校所屬人員個人涉嫌參與或涉及違法案
件，遭檢調約談。 

3.學生偏差行為經導師初評為疑似霸凌案
件。 

4.藥物濫用確認個案（含自陳）。 

1.管教衝突導致學校所屬人
員受傷。 

2.衝突與抗爭已獲初步平
息，無影響學生學習或引
發媒體、社會關切及不安
之虞者。 

3.衝突致民事糾紛者。 

1.校屬學生遭侵害致重傷者。 
2.家庭或犯罪事件。 
3.疑似性侵害或性騷擾。 
4.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第一項，應通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
兒少保護事件。 

5.藥物濫用確認個案。 

1.風、水、震等天然災害致
學校所屬人員重傷者。 

2.造成學校財產損失（新
臺幣 10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毋需緊急救
助。 

群聚性(10 人以上)非
法定傳染性疾病。 
 

1.校務行政問題已
獲妥善處理不足
以影響學生學習
或引發媒體、社會
關切及不安者。 

2.其他事件致學校
所屬人員重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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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級 

學校所屬人員輕傷送醫處理者。   
 

1.學校所屬人員輕微傷害。 
2.人為災害、破壞致具體損失，但
損失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萬元。 

3.糾紛事件由學校協助處理者。 

1.造成學校所屬人員輕微傷害或致財產損
失，但損失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萬元。 

2.偏差行為致民事糾紛者。 

輕微衝突事件。  1.風、水、震等天然災害
致學校所屬人員輕微傷
害。 

2.造成學校財產輕微損失
（未達新臺幣 10萬
元）。 

人員疾病輕症由學校
協助送醫處理者。 

其他事件致學校所
屬人員輕微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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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異常事件受理單位暨聯絡資訊一覽表 

秘書室 軍訓暨校安中心 

姓名職稱 連絡電話 姓名職稱 連絡電話 

主任秘書 
7663800分機

10200 
主任 

7663800分機

12100 

承辦人 
7663800分機

10223 
教官 

7663800分機

12102 

  
教官 

7663800分機

12103 

  
值勤人員 

7663800分機

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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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國立屏東大學異常事件紀錄表 

表單編號： 

通報單位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員  聯絡電話  

事件類別 

□ 校安事件： 
□ 衛生事件： 
□ 輿情事件： 
□ 外界關注事件： 
□ 陳情或抗議事件： 
□ 其他： 

通報內容：（本欄位如不敷使用，可另以附件描述） 

是否通知權

責單位處理 

□是，權責單位與負責人員資訊如下： 
 單位名稱：         
 負責人員：         
 連絡電話：         

□否，原因：                。 

事件處理情形：（本欄位表單如不敷使用，可另以附件描述） 

接收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批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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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國立屏東大學異常事件通報標準化作業流程 

 

  

內部通報 

事件發現人員 

評估是否結案 

發現 

異常事件 

⚫將所見異常事件通

報給受理單位。 

⚫通報時，應表明單

位名稱、人員姓

名、並概述事件

（包含人事時地

物），以利受理單位

 

副知 

校安事件、其他未分類事件 特定事件 

研判與分派 

秘書室 

研判 

軍訓暨校安中心 

回報處理結果 

通報教育部 
處理異常事件 

權責單位 

回報處理結果給 

校長、主秘、學務長 

是 

持續處理 

權責單位 

否 

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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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異常事件通報與處理範例（持續新增） 

 

範例、負面報導 

一、假設事件： 

○○時報刊載：○○大學校○○學系學生未經教官、老師同

意，擅自集合學弟妹「晚點名」，讓學弟妹在操場罰站一個多小

時。 

二、處理程序： 

1. 學校發現該輿論的單位人員，應立即將此報導通報至受理單位

（秘書室）。 

2. 秘書室將此一通報訊息轉知權責單位：學系辦公室（事發相關

單位）、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理單位）。 

3. 權責單位介入處理：原則由與整體事件最具相關性的單位擔

任。本件範例可由學系辦公室擔任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擔任

協辦單位，持續掌握媒體報導動態，並對通報事件進行查證及

處理： 

⚫ 可能狀況 1：經查證屬實，研擬具體且合理的改善作為。 

⚫ 可能狀況 2：經查證非屬實情，主辦單位研擬澄清聲明，移

請秘書室審核並發布。 

4. 回報處理情形：權責單位將查證結果、處理情形回報給秘書室。 

5. 受理單位評估： 

⚫ 經評估事件處理妥當，相關爭端都能有效處理；經送請主管

認定後，予以結案。 

⚫ 經評估事件部分內容並未妥處，可能有後續爭端，經送請主

管認定後，請權責單位再予處理後，將處理結果陳報秘書

室。 

 

範例、記者不預期到校採訪 

一、假設事件： 

校內教職員生因應時事在學校周邊進行相關呼應活動，經記

者路過發現有此一集會情事，欲入校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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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理程序： 

1. 發現單位之通報與處理作為： 

⚫ 警衛室執勤人員發現有學生在學校周邊進行集會活動時，立

即通報軍訓暨校安中心，通報後，評估學生所在位置是否影

響交通，或有無人身安全之虞；如果有相關疑慮，應向學生

說明：「為確保其安全（或其他用路人權益），請其移動至建

議地點。」並引導其至鄰近的安全地點，盡量避免有拉扯情

事。 

⚫ 警衛室執勤人員遇有表明記者身分，欲入校採訪相關人員

時，即通報秘書室派員接待，並請記者稍候接待人員；記者

如欲直接進入校內，則通報秘書室後，請其直接至秘書室。 

⚫ 以上作為不限於警衛室執勤人員，校內相關人員遇有類似狀

況時，亦可適用。 

2. 受理單位： 

⚫ 軍訓暨校安中心：接獲通報有集會活動之狀況後，將通報資

訊副知秘書室，並派員會同權責單位前往處理。 

⚫ 秘書室：接獲通報有記者欲入校採訪時，應先通知主任秘

書，並派員前往接待暨瞭解採訪事由。 

3. 權責單位：依據人員屬性，各權責單位如下： 

⚫ 學生：原則由學生事務處為權責單位；如為外國籍學生，則

由國際事務處為權責單位；如為特定系所學生時，則該系所

辦公室為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為輔助單位。 

⚫ 教師：人事室為權責單位；如為特定系所教師，則該系所辦

公室為主辦單位，人事室為輔助單位。 

⚫ 職員：人事室為權責單位；如為特定單位職員，則所屬單位

為主辦單位，人事室為輔助單位。 

4. 回報處理情形：權責單位將查證結果、處理情形回報給秘書室。 

5. 受理單位評估： 

⚫ 經評估事件處理妥當，相關爭端都能有效處理；經送請主管

認定後，予以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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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評估事件部分內容並未妥處，可能有後續爭端，經送請主

管認定後，請權責單位再予處理後，將處理結果陳報秘書

室。 

 


